
郑州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

垃圾综合处理场除臭灭蝇项目合同
合同各方 :

甲方:郑州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绲 号

电话:037168906091

传真:0371咱 8906091   联系人:党元申

乙方:上海莱泰生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宁海东路 ⒛0号申鑫大厦 9楼

电活:021-68307727

传真:02⒈ 68307727 联系人:苏晴

根据中标通知书及招标文件有关规定 (具体参数详见招标文件及中标方投标文件,招标

文件及中标方投标文件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合同条

款 :

一、月艮务内容

乙方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向甲方捉供以下服务:乙方向甲方提供郑州市环境卫生事务中心

垃圾综合处理场除臭灭蝇项目总包服务,包含但不限于微生物除臭剂、除臭设备的提供、喷

洒作业人员的配备以及 日常除臭作业的执行。其巾微生物除臭剂的用量不低于 73

吨/年、灭蝇剂的用量不低于 065 吨/年。

二、合同价格、服务地点和服务期限

1、 合同价格

本合同价格为: 7889800元 (大写:柒佰捌拾捌万玖千捌佰元整)  (如 因政府政策

调整影响服务期限,最终价格据实结算 )。

乙方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合同价中,l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它任何

费用。

2、 服务地点

郑州市侯寨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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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期限

本服务的服务期限: 两年 (⒛ 2亻 年 3月 1日 -2026年 2月 28日 ) 。每日工作时间

与垃圾场填埋作业时间配套,即垃圾场填埋及转运作业时间即为除臭作业时间 (可随业主工

作时问安排调整 )。

三、质量标准和要求

l、 乙方所提供货物的质量标准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制造厂家企业标准确定。没

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凵的的特定标准确定。

⒉ 乙方所硎 货物还应符合国家和河濉 蛳 有关安生 环僬 卫生之规也
  瓦

L`除

臭治蜘 制剂必须为微生物制札 所投产品对臭气浓田 郇翱翠效果达到 S「o%以

 +
四、1,l款方式 (

η

每月支旦♀合同生效后,经甲方验收合格,每月向乙方开具验收报告 (证明22报政府     钅‘s’土

采购管理部门审核无误后进行支付。甲方在收到乙方有效发票后 3个工作日内支付上月服务

费

五、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l、 甲方有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享受除臭服务。

2、 甲方在合同规定的服务期限内有义务为乙方创造服务工作便利,并提供适合的工作

环境,协助乙方完成服务工作。乙方除臭作业所需的水、电以及货物存放场所由甲方负责解

诀。

3、 如果甲方因I作需要对原有服务内容进行调整,应有义务并通过有效的方式及时通

知乙方。涉及合同服务范围调整的,应与乙方协商解诀。

六、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乙方根据合同的服务内容和耍求及时提供相应白

增加或扩大服务内容的,乙方有权耍求叩方支付其相应

2、 乙方为了更好地进行服务,满足甲方对服务质眚

的工作环境和便利。在进行故障处lql紧急服务时,可以

3、如果由于甲方的责任而造成服务延误或不能达到

4、 由于因甲方工作人员人为操作失误、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服务中断,乙方不

承担赔偿责任。

5、 乙方保证在服务中,未经甲方许可不得使用甲方现场所有设各,否则,乙方应承担



赔偿责任。

6、 乙方在履行服务时,发现存在潜在缺陷或故障时,有义务及时与甲方联系,共同落

实防范措施,保证服务正常运行。

7、 乙方工作人员在服务现场的安全由乙方负责。乙方现场工作人员应服从甲方的领导 ,

按照甲方的安全操作规程实施作业。

七、甲方对乙方的考核

乙方接受甲方的日常考核,考核标准为甲方制定的相关管理办法及要求,考核结果与服

务费拨付挂钩。另 :

1、 因乙方除臭I作不到位,导致省部级部门通报批评和省级新闻媒体负面报道的,每

发生一次扣除服务费 50OO0.00元 (大写:伍仟元 ):

2、 因乙方除臭工作不到位,导致市级部门通报批评和市级新闻媒体负面报道的,每发

生一次扣除服务费⒛OO。 00元 (大写:贰仟元 );

3、 因乙方除臭工作不到位,导致局级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每发生一次扣除服务费

1000。 OO元 (大写:壹仟元 );

八、履约延误

1、 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提供服务。

2、 如乙方无正当理由而拖延服务,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

3、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果乙方可能遇到妨碍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时,应及时以书面

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

九、不可抗力

1、 如果合同各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话,不应该承

担误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2、 本条所述的
“
不可抗力

”
系指那些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但       

。、

不包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

酽国家政策的重大变化,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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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

行合同的协议。

十、争端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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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诀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

切争端。

2、 调解不成则提交双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根据其仲裁规则和程序进行仲裁。

3、 如仲裁事项不影响合同其它部分的履行,则在仲裁期问,除正在进行仲裁的部分外 ,

本合同的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十一、合同生效

1、 本合同在合同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本合同一式肆 乙双方各执贰份。

乙方:上 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士也↓lL:

法定代

号    地址:河

法定代表人 :

委托代丿丨!

电活:021-68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浦东三林艾行

帐号:033636000d0014743

税务登记证号:03363600O·】0014743

合同签订时问 ⒛24年 3月 1日

珈 岷
潲

电话:0371-6890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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